
臺南市 113 學年度仁德文賢國中辦理學生參與學習扶助之鼓勵作為 

 

受輔進步學生 

 
 

 

說明： 

致贈物質性獎勵予成長測驗通過的學生。 

說明： 

致贈物質性獎勵予成長測驗通過的學生。 

  

說明： 

於週會時間致贈物質性獎勵予成長測驗通過的

學生。 

說明： 

於週會時間致贈物質性獎勵予成長測驗通過

的學生。 



 

說明：於校務會議鼓勵學習扶助授課教師贈與物質性獎勵，或提供參與學習扶助學生於課程中

所需餐點。 

 


